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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工商办复〔2018〕4号                 签发人：杨新江

对政协陇川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第74号提案的答复
孔明彪委员：
您在政协陇川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的《请求县人民政府给予解决陇把镇龙安村农贸市场建设的意见》（第74号），县人民政府已移交我单位办理，根据实际调研并结合实际，现提出如下答复意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有的以街为市，以路为市，占到经营，人车混乱的现状严重制约商品流通和集镇发展，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建设一个规范的农贸市场，是带动当地农民发展生产，实现商品转化，解决富余人员就业，加快城镇建设，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通过企业投资、政府投资、项目支持等方式，支持建设和改造了县域内部分市场，收到良好效果。
2017年，由陇把镇政府组织申报，陇把镇龙安村农贸市场建设项目已列入了2017年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目录。根据《德宏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德政办发〔2016〕29号）文件要求，州商务局牵头组织专家评审组于2017年8月22日至23日，对该项目进行评审，通过实地考核，专家评审组意见为该项目配套资金没有保障，规划土地为基本农田，不能满足项目要求，暂不给予支持。
针对龙安村农贸市场建设问题，请您建议陇把镇人民政府按照专家评审意见积极进行整改落实，然后按照《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要求上报到县工业和商务局，我们将统筹协调各级，积极组织上报，力争获得项目支持。
根据《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中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和无偿补助的方式。对以市场化运作为主的项目，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投资的50%对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公益项目，鼓励整合使用口径的项目资金，确保项目建设达到预期目标。
[bookmark: _GoBack]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以此为动力，切实履行好职责，为陇川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工业和商务局各项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全力配合和支持好您的工作，力争各项建议和意见落实见效。



陇川县工业和商局
2018年4月8日










联系人及电话：林枝凤  717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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